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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乔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战英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马春勤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元）

１

，

４０９

，

３４７

，

７０４．７６ １

，

２９７

，

３３６

，

３２８．１３ ８．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２４２

，

３４２

，

５４４．０８ ２５５

，

２８４

，

０３５．２０ －５．０７％

股本（股）

２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０．９３９ ０．９８９ －５．０６％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元）

４７１

，

０６４

，

２５３．３２ ８．０３％ １

，

２４６

，

７２１

，

７８５．７５ ４．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６

，

８６６

，

１５３．１３ －３２３．７７％ －１２

，

８５９

，

４８７．１９ －９１．２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２５

，

１００

，

５４３．５４ －５２．３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 － ０．０９７ －５２．３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７ －３２５．００％ －０．０５０ －９１．２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７ －３２５．００％ －０．０５０ －９１．２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７６％ －４．０６％ －５．１７％ －２．３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２．７５％ －３．９４％ －５．７５％ －２．０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５

，

０１７．１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６６７

，

６２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１２３

，

８９１．５２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２３２

，

８１９．９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５１

，

３６５．８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６７

，

９８８．９１

合计

１

，

４４２

，

１７６．５４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６

，

９３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７３

，

２５５

，

５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７

，

４４３

，

３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西泉泛东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７４２

，

７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张永胜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朱小华

２

，

０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肖桂花

１

，

７９２

，

８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华夏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

，

６００

，

０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１

，

４８７

，

１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张新阳

１

，

３８０

，

０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新华联合冶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３７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１４．０９

亿元，净资产

２．４２

亿元，利润总额

－１１１０．９８

万元，公司营业收入

１２．４７

亿元，比

去年同期上升

４．１％

；营业成本

１１．８４

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３．８５％

；实现净利润

－１２８５．９５

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９１．２０％

。

（

２

）报告期内变动异常的财务报表项目分析：

应收票据比去年下降

１００％

，主要系应收票据期末无余额。

预付款项比去年上升

４７．１７％

，主要系外贸预付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比去年上升

３７．６０％

，主要系所属的子公司采用票据结算方式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比去年下降

４９．０４％

，主要系支付职工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比去年下降

６００．０６％

，主要系支付税费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比去年上升

２２４．６８％

，主要系子公司应付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比去年上升

４８．３５％

，主要系往来款增加所致。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比去年下降

１５０．５３％

，主要系公司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比去年同期上升

２７９．７２％

，主要系子公司资产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比去年同期下降

４９２．６８％

，主要系公司所持金融资产市值变动所致。

投资收益比去年同期下降

８１．３７％

，主要系去年同期有转让子公司收益所致。

营业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

３２１．５５％

，变化主要原因系营业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

３２１．５５％

，变化主要原因系人民币升值、

原材料等生产资料涨价、劳动力成本增加导致成本费用增加，同时新的贸易业务开拓费用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比去年同期下降

９３．２０％

，主要系子公司营业外支出减少所致。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比去年同期下降

９４．４９％

，主要系本期发生损失减少所致。

利润总额比去年同期下降

４９７．２２％

，变化主要原因同营业利润。

所得税费用比去年同期下降

４２．１２％

，主要系当期所得税减少所致。

净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

１７２．３７％

，变化主要原因同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

９１．２０％

，系本期股东享有利润比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比去年同期下降

９４．１９％

，系本期少数股东享有利润比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比去年同期上升

５６．３７％

，主要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损失本期减少所致。

综合收益总额比去年同期下降

１５７．８３％

，变化主要原因同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比去年同期下降

８７．１２％

，变化主要原因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比去年同期下降

９６．７４％

，变化主要原因同少数股东损益。

收到的税费返还比去年同期上升

６０．０３％

，主要系子公司税费返还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比去年同期上升

４６．４１％

，主要系支付的税费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去年同期上升

３４．８４％

，主要系支付的往来款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下降

５２．３４％

，主要系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比去年同期下降

８０．７５％

，主要系子公司证券投资减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比去年同期下降

９９．９２％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减少所

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比去年同期下降

１００％

，主要系本期未发生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比去年同期下降

９６．６３％

，主要原因系去年同期处置固定资产及子公司收到现金较多，而本期

发生较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比去年同期下降

８４．９３％

，主要系子公司证券投资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比去年同期下降

１００％

，主要系本期未发生。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下降

２７０．２３％

，主要系公司投资活动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比去年同期上升

４５．２０％

，主要系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比去年同期上升

４５．２０％

，变化主要原因同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上升

１４７．７２％

，主要系公司筹资活动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比去年同期下降

７７３．６７％

，主要系子公司汇兑收益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比去年同期上升

２１２．４６％

，主要系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增加所致。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比去年同期上升

８９．４３％

，变化主要原因同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变动。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

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汉帛（中国）有限公

司、中国恒天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公司

公司原第一大股东汉帛公司承诺：通过转让获得的非流

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进行转让，

３６

个月后如果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股份，则出售价格不低于

６．００

元

／

股。恒天及长城承诺：遵

守股权分置改革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

行法定承诺义务。

严格履行了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

司、深圳市西泉泛东

投资有限公司

１

、汉帛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３８

，

８２２

，

５６７

股股权转让给西

泉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后，恒天被动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

东。恒天承诺：将本着对本公司负责的原则，认真履行第

一大股东的职责和义务，维持公司的稳定。由于本次股权

变动本公司系被动成为第一大股东，目前本公司没有增

持或减持中国服装的计划，亦没有对中国服装进行业务

调整、资产重组或调整人事等计划。若今后本公司拟筹划

上述有关事项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２

、恒天受让汉帛股份股份时承诺：

Ａ

、恒天将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保证中国服装仍将具有独

立经营的能力，保证中国服装在人员、财务、机构、资产及

业务方面继续保持独立。

Ｂ

、为避免产生同业竞争，恒天

承诺：本次增持完成后，恒天仍将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关

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监管要求，避免与中国服装的同业

竞争，以支持中国服装的扩张和发展。

Ｃ

、恒天与中国服装

之间未来可能存在关联交易，为规范将来可能产生的关

联交易，恒天承诺：恒天与中国服装之间将尽可能的避免

和减少发生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

发生的关联交易，恒天集团承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

公开的原则，合理定价，按照市场机制进行关联交易。并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及上市公司章程，依法签订协议，履行法定程序，保证不

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中国服装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３

、

西泉在受让汉帛股份时承诺：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在未来

１２

个

月内可能存在减持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计

划，届时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履行程序并及时披露。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不存在对上市公

司进行业务调整、资产重组或调整人事等计划。

严格履行了承诺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恒天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发布《关于中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证券

复牌公告》，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开始复牌，公司及

恒天承诺至少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严格履行了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

诺）

无 无 无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序号

证券品

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金额

（元）

期末持有

数量（股）

期末账面值

占期末证

券总投资

比例 （

％

）

报告期损益

１

基金

０２０００３

金龙行业精选基

金

４４３

，

９２８．９４ ４５２

，

９８９ ２２８

，

３０６．３１ ２０．７３％ －２１５

，

６２２．６３

２

基金

０７００９９

嘉实基金

２００

，

１９７．６２ １９７

，

６２８ １７２

，

５２９．６４ １５．６７％ －２７

，

６６７．９８

３

基金

５１９１１０

浦银安盛价值基

金

１９０

，

６４３．９８ １９７

，

７６３ １５３

，

８５９．９７ １３．９７％ －３６

，

７８４．０１

４

基金

２５３０５０

国联安货币

Ａ

基金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３４０．１５ ９．１１％ ３４０．１５

５

股票

６０１２５８

庞大集团

１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８１

，

２７０．００ ７．３８％ －５３

，

７３０．００

６

股票

００２５６３

森马服饰

１００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７５

，

７０５．００ ６．８８％ －２４

，

７９５．００

７

股票

６０１０９８

中南传媒

３１

，

９８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２７

，

９３０．００ ２．５４％ －４

，

０５０．００

８

股票

６０１７８８

光大证券

２９

，

９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２４

，

０８０．００ ２．１９％ －５

，

８２０．００

９

股票

００２５４３

万和电气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２３

，

０９０．００ ２．１０％ －６

，

９１０．００

１０

股票

３００１６６

东方国信

２７

，

６８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２

，

９５０．００ ２．０８％ －４

，

７３０．００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２４７

，

７５５．００ － １９１

，

０４９．００ １７．３５％ －５６

，

７０６．００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７１

，

１９８．３１

合计

１

，

５３７

，

５８５．５４ － １

，

１０１

，

１１０．０７ １００％ －３６５

，

２７７．１６

证券投资情况说明

股票投资为公司下属子公司所持有，基金投资为公司本部持有。

＿＿＿＿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０９

月

３０

日

北京 电话沟通

个人投资者（

１００

余

人次）

询问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情况、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签字：乔雨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股票简称：中国服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１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北京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亲自出席的有乔雨、战英杰、潘忠祥、冯德虎、钱

宗宝、张伟良、孙瑞哲、戚聿东、虞世全。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乔雨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议

９

名董事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以上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抵押贷款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中纺联合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纺联”）以自有房产做为抵押物，分别向中国工商

银行上海市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１５００

万元、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汇支行申请授信额度

３８００

万元、向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５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期限均为一年。本公司持有中纺联

３８．２２％

的股权，

上述抵押房产为中纺联主要资产，但其占本公司资产比例不大。上述抵押借款用途均为流动资金贷款。有关抵

押贷款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授信银行 房产所在地 房地产证号 面积 账面价值 评估价格 授信额度 评估公司

中国工商

银行上海

市分行

上海浦东东方路

９８９

号

（中达广场）

２７

楼

沪房地浦子

（

２００８

）第

００４３７１

号

１１９７．９５

平方米

１８１５．０４ ２４３５ １５００

上海信衡房地产估价

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徐汇

支行

上海浦东东方路

９８９

号

（中达广场）

１４

楼

沪房地浦字

（

２００５

）第

０４３２７１

号

１１６０．９１

平方米

９２６．８３ ２７１０

３８００

上海财瑞房地产估价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世纪大道

１５００

号（东方大厦）

１４

楼

沪房地浦字

（

２００４

）第

００１７７４

号

１３４１．６２

平方米

１０４８．１８ １９４５．３５

上海安大华永房地产

估价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新区明月路

１８８

弄

９

号

１８０２

、

１８０２Ａ

室

沪房地浦字

（

２００８

）第

０４０７６９

号

２７２．２５

平

方米

８９１．８３ ７３０

上海上资房地产估价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

分行

江苏省大丰市区鸿基

汇金购物公园

１５Ａ

楼

一层

２－６

号、

７－１１

号、

１２－１６

号、

１７－２１

号、

２２－

２３

号门市和

１５Ａ

楼

２０１

室

大中字第

２００７２４３６

号

－－

２００７２４４１

号

１８７７．１５

平方米

７５１．５４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

经审议

９

名董事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以上议案。

特此公告。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８９

证券简称：中国重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７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

Ｏ

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在北京市海淀区

昆明湖南路

７２

号

１１８

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由李长印董事长主持，应出席董事

１３

名，亲自出席董事

８

名，董强董事

委托陈民俊董事代为投票和签署相关文件并出具了委托书，钱建平董事、孙波董事委托张必贻董事代为投票和

签署相关文件并出具了委托书；范有年董事委托王德宝董事代为投票和签署相关文件并出具了委托书；张士华

董事委托陈丽京董事代为投票和签署相关文件并出具了委托书。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

法定人数。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４１０．０４

亿元， 比上年同期同口径增长

１４．２２％

；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３．３７

亿元， 比上年同期同口径增长

１３．３１％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７

元，比上年同期（

０．１８

元

／

股）增长

１５９．２４％

，比上年同期同口径增长

１１．９％

。

表决结果：

１３

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１３

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８９

证券简称：中国重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８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

Ｏ

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在北京市海淀区

昆明湖南路

７２

号

１１８

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振生主持，应出席监事

１１

名，亲自出席监事

７

名，杨本

新监事委托朱振生监事代为投票和签署相关文件并出具了委托书，李天宝监事委托孙建科监事代为投票和签署

相关文件并出具了委托书，陈埥监事委托姜仁锋监事代为投票和签署相关文件并出具了委托书，王长洲监事委

托宫惠明监事代为投票和签署相关文件并出具了委托书。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

数。会议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及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截至监事

会作出决议之日，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的人员存在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了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４１０．０４

亿元， 比上年同期同口径增长

１４．２２％

；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３．３７

亿元， 比上年同期同口径增长

１３．３１％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７

元，比上年同期（

０．１８

元

／

股）增长

１５９．２４％

，比上年同期同口径增长

１１．９％

。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８９

证券简称：中国重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９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订单情况及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订单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公司五大业务板块实现新增订单

４０９．７

亿元（含税，下同），其中：船舶制造及舰船配套（含军品）

板块新增订单

９７．３

亿元，占

２３．７５％

；海洋工程板块新增订单

４５．７

亿元，占

１１．１５％

；船舶修理及改装板块新增订单

１３

亿元，占

３．１７％

；舰船装备板块（含军品）新增订单

１２４．９

亿元，占

３０．４９％

；能源交通装备及其他板块新增订单

１２８．８

亿元，占

３１．４４％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手持订单量合计为

９７１．４

亿元（含军品）。

二、签订重大合同

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与中海集装箱运输（香港）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签订重大合同。根据合同，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将为中海集装箱运输（香港）有限公司建造

６

艘万箱级集装

箱船（其中

２

艘为附选择权合同），合同总价

５．６

亿美元以上。该项合同待买方股东大会批准后正式生效。

此外，

１０

月

２４

日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中海华润航运有限公司已正式签署

４

艘

４．５

万吨级散货船建造合同，合同总价约人民币

７

亿元。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强 董事 因公出差 陈民俊

钱建平 董事 因公出差 张必贻

孙波 董事 因公出差 张必贻

范有年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王德宝

张士华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陈丽京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李长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孙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华伟

公司负责人李长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华伟声明：保证本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元）

１５７

，

４３３

，

７２７

，

５５５．３８ １４９

，

４８２

，

４１１

，

４６６．８６ ５．３２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３９

，

０８０

，

６４０

，

４５６．８８ ３６

，

７２５

，

５０１

，

４５３．２９ ６．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４．２６ ５．５２ －２２．８３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５

，

０４５

，

７５７

，

５４９．３５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５５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

）

（

７－９

月） （

１－９

月） （

７－９

月） （

１－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１

，

０３２

，

２５５

，

４４２．７４ ４

，

３３６

，

７３０

，

１３５．５８ －１４．６ １３．３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 ０．４７ －１３．３８ １１．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１１ ０．４６ ８５．１７ １５５．５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 ０．４７ －１４．５４ １１．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２．６９ １１．５７

减少

０．７４

个百分点 增加

０．３２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２．５６ １１．４５

增加

０．６７

个百分点 增加

５．４９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

，

９６５

，

４１５．６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０

，

１６２

，

９０９．３０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１９６

，

８９６

，

７０４．２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３

，

３３２

，

７１１．４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５

，

８３３

，

０９８．０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７６９

，

０８２．６２

合计

２２２

，

３６２

，

８９３．８９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４０

，

５０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７

，

２３７

，

２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９５

，

７１５

，

２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

资基金

５０

，

０００

，

４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隆元产业

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９

，

４６２

，

８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

ＣＴ００１

沪

３５

，

２３１

，

０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信

通系列单一信托

１０

号

３１

，

６５６

，

９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７

，

４８５

，

６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富国天益价值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６

，

１０９

，

８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

，

８９２

，

１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

４３．０７％

主要系应收融资保理款增加和本期销售商品金额增加的款项尚未收回所致。

２

、预付款项增长

４３．４４％

主要系预付材料、工程款增加所致。

３

、短期借款增加

１１４．８３％

主要系为规避汇率风险取得美元借款和补充生产所需流动资金贷款增加所致。

４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和长期借款增加主要系本期贷新还旧所致。

５

、销售费用较同期增长，主要系本期计提的船舶保修费用较同期增长所致。

６

、营业外支出负数主要系公司对原手持亏损合同订单在船舶建造中采取了减亏措施，降低了上述亏损订单

船舶在交付结算时的实际损失金额，冲减预计负债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先后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复和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

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７

月

１

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目前，相关方案正在审核之中。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控股股东中船重工集团在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出具了以下承诺：

（

１

）自本公司股票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中船重工集团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

接地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２

）在江增机械等

７

家企业将相关供水、供电、供天然气等社会职能改造移交至地方政府或其认定机构的过

程中，对于实际需支付的费用超过已预计负债的部分，由中船重工集团承担；

（

３

）中船重工集团将不会以任何形式参与或协助任何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

动；也不会以任何形式支持他人从事或参与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

４

）中船重工集团全资子公司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未来不从事与本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港口机

械类）；

（

５

）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并获得境外合作方芬兰瓦锡兰技术有限公司同意的条件下，中船重工集团将

根据发行人的要求尽全力促使上海船用柴油机研究所将所持上海瓦锡兰齐耀柴油机有限公司的

５０％

股权以经

合资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的公允价格转让本公司。

对于上述承诺事项，控股股东中船重工集团公司严格遵守并切实履行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２

、控股股东中船重工集团在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出具了以下承诺：

（

１

）在因重大资产重组进行的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本次非公开发行中所获

得的本公司股票；

（

２

）重大资产重组的目标资产的土地房产等主要资产不存在权属争议和潜在纠纷，亦不存在其他应缴未缴

的费用；若因上述土地或房产的权属问题导致本公司无法使用该等资产或遭到损失，由集团公司（或大船集团、

渤船集团）承担；

（

３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办理完重大资产重组范围内未取得权属证明的

２８

项房屋资产的相关权属证明；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办理完重大资产重组范围内暂无需取得权属证明的

１６

项房屋资产的相关权属证明；

（

４

）不晚于

２０１１

年底，完成对重大资产重组范围内

１

宗经济适用房的处置；

（

５

）保障军民分线后的大船重工、渤船重工以及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本公司的独立性；

（

６

）除大船集团、渤船集团、武船重工、天津新港、重庆川东、青岛齐耀瓦锡兰、大连渔轮公司存在与本公司相

似业务可依目前方式继续从事外，中船重工集团本身及其附属、参股企业目前没有以任何形式参与或从事与本

公司主营业务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未来也不会从事或促使该等存在同业竞争业务；

（

７

）集团公司发现任何与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新业务机会，应立即书面通知本公司，

并尽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本公司；

（

８

）在满足适用条件时，中船重工集团会将

１６

家与本公司存在潜在同业竞争情况的企业注入本公司；

（

９

）中船重工集团范围内，对船舶造修及改装、舰船配套、舰船装备、海洋工程和能源交通装备等业务方面的

项目开发、资本运作、资产并购等事宜，本公司具有优先选择权；

（

１０

）将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其与本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平、市场原则进

行，不损害本公司的利益；

（

１１

）对于与中船物贸、中船物总的关联采购，将以按照公平、市场原则进行，促使该等关联交易有利于本公

司获得稳定的相关原材料供给，有利于本公司股东利益；未来

３

年内将通过整合并向本公司注入中船物贸和中船

物总的相关股权或本公司独立采购等方式，进一步降低本公司的关联采购金额；

（

１２

）保障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后在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资金安全。

对于上述承诺事项，控股股东中船重工集团公司严格遵守并切实履行承诺。其中：

第

３

项承诺已部分履行完毕，其中

１８

项房屋资产已取得相关权属证明，其余正在抓紧办理。第

４

项承诺已经履

行完毕，所涉及的经济适用房已移交至中船重工集团下属公司。其余事项均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第

８

项承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已通过国务院国资委和公司股东大会的审核并上报中国证监会，目前正在审

核当中。本次发行完成后，中船重工集团所承诺的拟在满足触发条件时注入中国重工的具有潜在同业竞争的

１６

家企业中，武船重工、河柴重工、衡山机械、江峡船机、民船设计中心

５

家公司将纳入中国重工范围，该等潜在同业

竞争将在发行完成后得到消除。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长印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４０

证券简称：新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２８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

１５

次会议决议公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

１５

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向各位董事以书面和邮件的形式发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何伟先

生主持，应到董事

７

人，亲自表决董事

７

人。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要求。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新赛股份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新赛棉业公司为新疆华腾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新赛棉业有限公司的棉花储存、销售发运、质押等各项业务的顺利和便捷开展，

公司拟同意控股子公司新疆新赛棉业有限公司依据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提供的《保证函》式样为新疆华腾贸易有

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函》主要内容：新赛棉业有限公司同意为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及

／

或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交易商存放于仓

库开展业务的棉花，履行在《合作协议书》项下的全部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承诺：凡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交易

商申报，经仓库验收并在交易商填写的《商品棉申报单》上签字盖章确认的棉花或新疆移库到达的棉花，未经全

国棉花交易市场同意，仓库或仓库员工或其他第三方出现擅自出库或转移棉花储备地点或其他违约行为，给全

国棉花交易市场造成损失的，担保单位愿向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函为不可撤诉保证，保证期

为两年。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１

票。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的《关于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新赛棉业公司为新疆华腾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网站上。

特此公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４０

证券简称：新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２９

关于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

新疆新赛棉业有限公司为新疆华腾贸易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新疆华腾贸易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６０００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资产抵押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６０００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０

？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障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新赛棉业有限公司的棉花储存、销售发运、质押等各项业务的顺利和便捷开展，

公司拟同意控股子公司新疆新赛棉业有限公司依据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提供的《保证函》式样为新疆华腾贸易有

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为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及

／

或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交易商存放于仓库开展业务的棉花， 履行在 《合作协议

书》项下的全部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承诺：凡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交易商申报，经仓库验收并在交易商填写

的《商品棉申报单》上签字盖章确认的棉花或新疆移库到达的棉花，未经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同意，仓库或仓库员

工或其他第三方出现擅自出库或转移棉花储备地点或其他违约行为，给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造成损失的，担保单

位愿向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根据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拟与新疆华腾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保证函》文本载明的内容，新疆

新赛棉业有限公司的担保实际是对新疆华腾贸易有限公司的履约担保，该担保并未直接反映出担保金额。但根

据新疆华腾贸易有限公司向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报送的申请资料反映出， 其为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业务预留的库

容每月为

２０００

—

３０００

吨，从其业务操作流程的角度来看，到库、移库货物一直在流转，其通常应在当月对上述库

容进行流转。以今年棉花市场价格

２

万元

／

吨的价格推算，新疆新赛棉业有限公司担保的最大风险敞口额度约为

６０００

万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累计金额为

６０００

万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１５

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

新赛棉业有限公司为新疆华腾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１

票。本议

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新疆华腾贸易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５

日，注册号：

６５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２４７０６

，注册地址为乌鲁木

齐市河南西路

１１

号辰信小区

４９

号

Ｂ

座

１００６

室，其实际经营地址为乌鲁木齐市乌拉泊

３１２

国道旁

５３７

库（新疆军区物

资采购站所辖仓库）。该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１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主营业务为铁路运输代理、仓储服务、皮棉、棉短

绒、棉浆粕、机械电器设备、农畜土特产品、石油产品、矿产品、化工产品及针纺织品等的销售、装卸服务等。该公

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王有斌（公司法定代表人，出资

１２７５

万元）、胡立琴（出资

２２５

万元）。新疆华腾贸易

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新疆华腾贸易有限公司目前实际从事的主要经营项目为铁路运输代理及仓储服务。其与新疆军区物资采购

站签订了为期十年的铁路专用线租赁合同（租期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止）。依据该合同新疆华

腾贸易有限公司租赁经营了新疆军区

５３７

库铁路专用线三、四线。

根据新疆华腾贸易有限公司提交的

２０１０

年度工商年检时的《审计报告》其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

如下：资产总计为：

３０８４．７０

万元，其中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１４５６．５４

万元；负债总计为

１６２８．１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５２．７８％

。

２０１０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３８６６．３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４３．４６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如下：资产

总计为：

２６１７

万元，其中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１４８８

万元；负债总计为

１１２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３．１４％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１

日主营业务收入为：

３５７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１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函》主要内容：同意为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及

／

或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交易商存放于仓库开展业务的棉花，

履行在《合作协议书》项下的全部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承诺：凡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交易商申报，经仓库验收

并在交易商填写的《商品棉申报单》上签字盖章确认的棉花或新疆移库到达的棉花，未经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同

意，仓库或仓库员工或其他第三方出现擅自出库或转移棉花储备地点或其他违约行为，给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造

成损失的，担保单位愿向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反担保措施以及《反担保合同书》主要条款：

担保保证人（甲方）：新疆新赛棉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蜀新

反担保保证人（乙方）：新疆华腾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有斌

反担保保证人（丙方）：王有斌（新疆华腾贸易有限公司股东），

反担保保证人（丁方）：胡立琴（王有斌妻子、新疆华腾贸易有限公司股东），

根据甲方给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出具的《保证函》，甲方为乙方与

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签订的《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与指定交割（监管）仓库合作协议书》提供连带保证担保，现乙方以

其公司所有的财产，丙方、丁方以其全部所有的财产一并为乙方向甲方提供反担保。甲、乙、丙、丁四方经协商一

致达成以下协议，特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保证反担保范围

乙方、丙方、丁方愿意根据《保证函》的约定向甲方进行反担保，并履行反担保责任，具体如下：

根据《保证函》的约定，在乙方因未能履行与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签订的《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与指定交割（监

管）仓库合作协议书》项下的全部义务构成违约时，给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及

／

或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交易商造成损

失及支付违约金的，在甲方承担了连带保证责任后，乙方、丙方、丁方必须立即足额向甲方偿付：甲方因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而实际承担并垫付的全部款项以及甲方为实现上述担保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

诉讼费、拍卖费、保险费及审计评估费等）。

第二条：反担保保证方式

１

、乙方以其公司全部财产承担反担保保证责任，涉及到动产、不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的，乙方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登记权利人为甲方。（乙方抵押财产清单见本合同附件一）

２

、丙方、丁方以其全部所有的、现在所有的及将来所有的全部财产承担反担保担保责任（无限连带保证），涉

及到动产、不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丙方、丁方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登记权利人为甲

方。（丙方、丁方抵押财产清单见本合同附件二）

３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具有独立性及完整性，不受其他担保合同效力的影响。

４

、本合同的保证方式为连带清偿责任保证，即乙方、丙方、丁方三方对反担保范围内债务的清偿承担无限连

带责任。

５

、特别约定事项：在乙方、丙方、丁方采用上述方式承担反担保保证责任后仍不能足额清偿反担保范围内的

债务时，乙方同意将其租赁取得的

５３７

库铁路专用线三、四线的经营权交由甲方无偿经营两年，用以清偿其所欠

甲方债务。

第三条：反担保保证期间

反担保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保证函》所称保证期满后两年。

第四条：反担保保证的有效性

本合同为《保证函》的从合同，但本合同的有效性不受《保证合同》有效与否的影响即使在《保证函》被法院或

仲裁机构认定无效的情况下，反担保保证行为仍然有效。本合同中的保证为不可撤销保证。

四、董事会意见

新疆新赛棉业有限公司自组建以来在历年棉花销售工作中， 一直存在销售环节发运出疆难的瓶颈问题。今

年棉业公司又与新疆华腾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铁路运输代理合同》，使发运出疆难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新疆

华腾贸易有限公司拟与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签订《合作协议书》从而取得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指定交割（监管）仓库

的资格。如该公司取得该资格后，将为新疆新赛棉业有限公司的棉花储存、销售发运、质押等诸环节创造极大的

便利条件。根据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的要求，由于新疆华腾贸易有限公司属民营企业，故要求其提供由具备相当经

济实力的国有企业作为担保，方可与其正式签约。考虑到新疆新赛棉业有限公司目前与其合作的关系问题及今

后双方可进一步展开全方位的合作，从而更进一步促进新疆新赛棉业有限公司的储存、销售发运、质押等工作全

面提升迈上新的台阶，为整个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优势条件，公司拟同意新疆新赛棉业有限公司为新疆华

腾贸易有限公司与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签订《合作协议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新疆华腾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的财务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公司由于固定资产规模较小，故其偿

债能力一般。但综合考虑其租赁经营铁路专用线这一优势资源的实际情况，加之其经营活动不存在大的经营风

险，故在其正常经营的状况下，其偿债能力应视为良好。同时反担保资产对保障公司的利益也起到重要的保障作

用。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公司本身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６０００

万元，不存在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反担保协议；

２．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３．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４．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５．

《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与指定交割合作协议书》；

６．

《保证函》；

７．

反担保资产汇总表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独立董事关于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新赛棉业公司为新疆华腾贸易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作为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

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精神，本着客观独立、实事求是、认

真负责的原则，

现就公司拟同意控股子公司新赛棉业公司依据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提供的《保证函》式样为新疆华腾贸易有

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背景资料进行了详尽的核查，认为：

１

、独立董事彭成武先生认为本次担保存在风险无法判断基于以下原因：

（

１

）华腾公司在新赛棉花出疆运输量中所处的地位？占多大比例？因此值得为其做担保。 （

２

）华腾公司的净

资产只有

１４５０

万，而新赛为其承担的担保额高达

６０００

万元，如果华腾公司违约根本无法偿付新赛。 （

３

）这次新赛

向华腾公司提供的担保属于道德行为担保，而对于王有斌，胡立琴没有作出诚信评估。

２

、独立董事杨有陆先生认为本次担保不足以判断风险，反担保措施不足值，公司是否履行《公司合同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内外部相关手续，故投反对票。

３

、独立董事刘清军先生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新赛棉业公司”和“新疆华腾贸易有限公司”经营情况稳定，资

产质量和财务状况较好，并具有较好的银行信誉资质和偿债能力，以及良好的市场前景，符合担保的条件。本担

保同时具备反担保措施，风险可控。同意控股子公司新赛棉业公司为其保证担保。

独立董事：彭成武 杨有陆 刘清军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何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刘君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郭晓华

公司负责人何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郭晓华声明：保证本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２

，

５２４

，

１５７

，

０９８．９５ ２

，

５３６

，

２９７

，

８３３．０４ －０．４８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８４２

，

６０６

，

６８４．９１ ９２６

，

００１

，

８０１．８１ －９．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７８ ３．９８ －３０．１５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７６

，

６１６

，

２７５．４１ －４２．９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５８ －５６．３９

报告期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４３

，

６１７

，

２７９．２２ －７４

，

０８１

，

０１０．０２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５８４ －０．２８９２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４２３ －０．４１２４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５８４ －０．２８９２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０４９９ －０．０８３３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０６４５ －０．１０８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９２

，

７３４．００

精纺固定资产处置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３

，

５４３

，

８３５．１０

出疆皮棉补贴以及贷款贴息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８２

，

９８２．１９

应付未付款转入、产品盘盈转

入、罚款收入、捐赠支出等。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６７０

，

３００．０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６９７

，

８５９．０６

合计

２１

，

９５１

，

３９２．１４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４５

，

４１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种类

新疆艾比湖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

１４９

，

８１７

，

８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９

，

８１７

，

８３２

中国银行

－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９４９

，

６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９４９

，

６１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１

，

３９３

，

７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９３

，

７２４

刘冬

５８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８５

，

０００

高如茂

５２４

，

９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２４

，

９４０

杨丽芬

５２２

，

１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２２

，

１５０

田勇

４８２

，

３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８２

，

３１５

陈冠杰

４４６

，

８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４６

，

８０３

湖南创发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１０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０

，

２０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１

，

３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１

，

３７９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增减率 变动原因

应收款项

５８８７６．４７ ３４７７５．８０ ６９．３０％

主要是产品赊销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１５５６９．４４ ６８１２．１７ １２８．５５％

主要为本期控股子公司霍城县可利物流公司支付土地购置款

２３７６．０６

万元；控股子公司新疆新赛双陆矿业公司的年产

６０

万吨煤炭

改扩建项目建设本期增加在建工程支出

５７５２．１９

万元。

长期借款

７４４９．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４８．３０％

主要为控股子公司新疆新赛双陆矿业项目建设贷款本期新增

４４４９

万元。

少数股东权益

４７０６．０３ ７１８０．９７ －３４．４７％

主要为本期归属少数股东利润亏损

２４３０．６３

万元。

未分配利润

３６６２．１６ １２００１．６７ －６９．４９％

主要为本期公司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７４０８．１

万元，分配股

利

９３１．４１

万元。

项目

本期数

（

１－９

月）

上年同期

数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营业税费

５１．７０ １２３．４８ －５８．１３％

主要是本期公司产品毛利较上年同期减少，应产品增值税缴

纳的城建税、教育附加等营业税费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４１１７．２４ １５３９．０７ １６７．５１％

主要是棉花、棉纱产品价格回落，销售缓慢。以及公司油脂行

业产品滞销，存货量大，伴随银行贷款利率的上涨使公司财

务费用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０６１．７０ ２８３３．０２ －６２．５２％

主要是本期公司计提的跌价准备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０．００ ７４．２０ －１００．００％

为公司本期未发生以公允价值计量的交易项目所致。

投资净收益

９７．３３ ２７．５７ ２５３．０３％

主要是为公司按照权益法对阿拉山口风电和新赛大平油脂

本期收益确认的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入

２４７４．８２ ８２４．２６ ２００．２５％

主要有公司农科所科技项目拨款

２０４．１４

万元， 出疆棉及棉纱

运费补贴

９０１．７２

万元，民贸易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贴息

１２５２．２５

万元。

所得税费用

－３３６．８４ ７３．０４ －５６１．１７％

主要是公司本期应税所得为负数，按照准则要求确认的用于

抵减以后年度的税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７４０８．１０ －８７７．２８ ７４４．４４％

主要是产品毛利率下降及产品销售缓慢存货占用资金

费用较上年增大造成亏损。

项目

本期数

（

１－９

月）

上年同

期数

增减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７６６１．６３ ３０９６０．６８ －４２．９５

主要是受棉花棉纱产品价格回落，销售缓慢，以及油

脂产品的滞销，本期公司产品销售收入较上年同

期减少，加之资金结算的时间差异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公司由于产品毛利率的下降及产品销售缓慢存货占用资金费用的增大， 造成了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上年同期大幅减少。预计本年末公司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相比将大幅减少。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内容：根据《公司章程》第

８．２．０１

条规定：（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

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二）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利润，可以进行中期分

配；（三）公司具体分配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拟定， 由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四）公司年度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披露未分配利润的原因、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公司还应当披露现金利润分配政策的执行情况。（五）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

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六）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

分配利润的范围。

＂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实施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 本次分配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２３２

，

８５２

，

６７２．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４

元

（含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６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９

，

３１４

，

１０６．８８

元。上述分配方案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实施完毕。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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